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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政府 112 年公務人才培育計畫 

112年3月7日府人考字第1120008602號函訂定 

壹、依據 

一、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暨其施行細則。 

二、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 

三、行政院111年10月19日院授人培字第1113029319號函規定，112年1月1

日起，各機關(構)公務人員每人每年與業務相關學習時數為20小時，其中

10小時必須完成當前政府重大政策、法定訓練及民主治理價值等課程。 

貳、實施目的 

一、落實重大政策推動，提升政策執行效能。

二、強化專業核心職能，優化工作服務品質。

三、營造優質學習文化，厚植創新人才優勢。 

四、精進中高階人員核心職能，增進領導管理效能。 

參、參加對象 

一、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及約聘僱人員。 

二、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得視業務需要參訓。 

肆、培訓類別及內容 

一、領導培力訓練 

（一） 高階主管業務交流及參訪活動 

為分享本府與地區境內各機關(構)團體間彼此工作經驗，藉著互相觀

摩交流機會，提升雙方工作品質，並透過推動交流經驗模式，分享不

同領域業務，開拓更寬廣的視野，有助日後業務溝通聯繫，進而結合

雙方資源，朝著相互合作、共同發展的願景邁進，每一季辦理一級單

位(機關)首長業務交流及參訪活動。 

（二） 高階主管願景共識營 

配合本府施政願景及策略目標，推廣及強化願景共識，激發團隊向上

動能。 

（三） 科長精進班 

培育本府及所屬機關科長級主管人才所需行政管理知能及專業核心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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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精進領導管理知能與專業素養，革新工作觀念，強化研究創新與

溝通協調能力，以應縣政推展需要。 

（四） 基層主管班 

培育本府基層主管人員領導管理知能與溝通協調能力，以應機關業務

推展需要。 

二、專業培力訓練 

（一） 專業職能訓練 

為提升本府各層級、各職務及各專業服務領域之職能，因應不同機關

業務屬性及個別需要，由本府各處及所屬機關學校評估所屬應具備核

心職能落差，適時指派人員參加各項專業知能研習，以充實工作所需

知能及強化執行力。 

（二） 雲端數位學習 

1. 推廣公務人力發展學院數位學習網站「e等公務園+學

習平臺」，實現零時差、零距離之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目

標。另依據本府組織發展需求，規劃數位學習主題及套

裝課程，訂定獎勵措施，鼓勵同仁自主線上學習及參與

線上討論，充實工作知能。 

2. 配合本府自辦訓練，指定參訓人員完成相關數位課程，

達到混成學習之效益。 

3. 相關子計畫另行函頒。 

（三） 職場新鮮人研習班 

協助本府新進同仁適應職場環境、認識公部門組織文化、公務倫理、

了解機關施政願景、熟悉業務法令、行政流程等，使新進同仁能建

立正確的工作態度並快速投入工作。 

（四） 職場英語學習 

1. 結合公務人力發展學院數位學習網站「e 等公務園+學習平臺」組

裝職場英語強化系列課程，鼓勵同仁不受時空限制、自主線上學

習。 

2. 選派人員參加公務人力發展學院開辦之各類英語研習班，全方位

提升「聽、說、讀、寫」英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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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協調外語認證機關在地舉辦英語檢測試場，訂定本府語言學習獎

勵措施，針對通過認證員工給予行政獎勵。 

三、國家重大政策訓練 

強化公務人員對國家重大政策內涵了解，增進推展政策的各類知識與能力，

以期受訓者瞭解國家政策背景、內涵與理念，進而將政策理念推展至實務工

作，包括當前政府重大政策、民主治理價值課程、性別主流化課程(含 

CEDAW 進階班)、法治教育課程等。 

四、員工協助方案系列 

為協助同仁使用員工協助方案，辦理相關說明會及主管實務訓練工作坊，另

依據同仁需求辦理壓力管理等相關課程。 

伍、辦理方式 

一、 本計畫各班期依課程需要得以專班訓練、隨班訓練、專題演講、座談會、

委辦設班、數位學習、混成學習、在地體驗學習等方式辦理。 

二、 辦理訓練課程時，得視課程需要以跨機關邀請同地區機關學校共同參與，

以達資源共享；另得視本府政策或業務需求，結合「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

數位課程，辦理混成學習。 

三、 為提升訓練品質及學習效益，參訓人員必須全程參與，不得有遲到早退情

形，其請假逾該課程三分之一時數時，或未請假缺課者，不予登錄終身學

習時數。 

四、 有關各訓練班期之研習日期、參加對象及人數，依實際需求規劃辦理。 

陸、各機關配合事項 

一、 各機關應考量人員個別需求及實際辦理業務，審慎遴員參訓，避免訓練集

中於少數人，並妥適分配各性別人員參訓機會。 

二、 各訓練班期研習名額分配後，如預定參訓人員因公務需要無法出席，請各

機關自行遴選遞補人員參訓，並於報名期限內辦理報名。 

三、 參訓人員請核予公假並事先遴妥職務代理人，負責處理其研習期間業務。 

四、 參訓人員之差旅費由各自服務單位或機關自行負擔。 

柒、學習管理 

一、 各訓練班期於結訓前實施課程滿意度調查，以無記名方式填答；特殊或重

要班期於結訓後實施訓後追蹤評鑑，藉以了解訓練辦理之成效與缺失，俾

供後續改進及訓練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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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特殊或重要班期之訓練成效評估方式，視課程需求另依各班期實施計畫辦

理（如進行紙筆測驗、提交書面報告、辦理績效面談或回流課程等）。 

捌、經費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府人事處及各主辦機關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玖、本實施計畫得視實際需要隨時補充或修正之。 


